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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开展综合业务平台中华棉仓单购销 

专区交易的公告 
〔2021〕75 号 

 

为支持大型企业搭建重点行业产业链供需对接平台，引

导供应链上下游稳定原材料供应和产销配套协作，做好保供

稳价，帮助小微企业、个体工商户稳定经营，郑州商品交易

所决定在综合业务平台开设中华棉仓单购销专区（以下简称

专区）。专区自 2021 年 9 月 9 日开始交易，交易时间为交易

日上午 09:00-11:30，下午 1:30-3:00。专区中，买方冻结的保

证金为 50000 元/张，专区交易暂免收取手续费。 

为保障专区业务的规范开展，郑州商品交易所制定了

《郑州商品交易所综合业务平台中华棉仓单购销专区业务

指引》，现予以发布，自 2021 年 9 月 9 日起施行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附件：郑州商品交易所综合业务平台中华棉仓单购销专 

区业务指引 

 

郑州商品交易所 

2021 年 9 月 6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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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 件 

郑州商品交易所综合业务平台中华棉仓单

购销专区业务指引 

第一章 总则 

第一条 为了保障中华棉仓单购销专区（以下简称专区）

业务的正常进行，根据《郑州商品交易所期货交割细则》《郑

州商品交易所标准仓单管理办法》《郑州商品交易所综合业

务平台管理办法》《郑州商品交易所仓单交易业务指引》等

相关业务规则，制定本指引。 

第二条 专区的交易、结算及违规违约处理等适用本指

引。中华棉花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中华棉）及在专区进

行交易的其他客户应当遵守本指引。 

第三条 中华棉及专区其他客户参与专区业务的，应当

遵守相关法律法规、部门规章、规范性文件以及郑州商品交

易所（以下简称郑商所）相关业务规则。 

第二章 交易业务 

第四条 参与专区交易的客户，应当具有相关商品的经

营资质。 

第五条 专区的交易日历与郑商所期货交易一致。交易

日的具体交易时间由郑商所另行公布。 

第六条 中华棉负责挂牌拟出售的标准仓单资源，挂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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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息应包含仓单编号、仓单类别、质量指标、所在仓库、参

考期货合约、综合基差、交收准备日数等要素。 

本指引所称参考期货合约，是指由挂牌方指定的用于确

定该批仓单基差的某一月份期货合约。卖方报价根据参考期

货合约卖一价持续更新。 

本指引所称综合基差，是指包含质量、地区等因素导致

的相对于参考期货合约的升贴水，不包含其他费用。 

本指引所称交收准备日数，是指成交后做交收准备的交

易日日数，小于或等于 3 个交易日。 

第七条 专区交易模式为竞买交易，有购买意向的客户

可对挂牌的仓单进行买报价，报价分为限价报价和市价报价，

报价不含综合基差，单位为元/吨。 

第八条 客户报价时，平台对每张仓单买报价方冻结保

证金，具体冻结金额由郑商所另行公布。卖方在成交前撤销

挂单或者买方在成交前撤销报价的，平台自动释放买方保证

金。 

第九条 客户应按照参考期货合约最小变动价位整数倍

报价。平台只接受最高报价，出现比已有报价更高报价的，

平台自动作废已有报价并释放对应的保证金。 

第十条 参考期货合约卖一价实时行情等于或低于买方

最高报价的，达成交易，成交价格为买方报价价格。 

第十一条 市价报价成交优先级高于限价报价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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参考期货合约有卖一价的，市价报价立即成交，成交价

格为报价时的参考期货合约卖一价，同时平台立即作废已有

限价报价并释放对应的保证金；参考期货合约没有卖一价的，

市价报价立即作废，已有的限价报价继续有效。 

第十二条 未成交的卖方挂单和买方报价，当日闭市后

自动撤销。 

第三章 交收业务 

第十三条 交收方式为仓单交收，在 T 交易日达成交易

后，卖方应根据交收准备日数 D，在 T+D 交易日上午闭市前，

将交易对应的标准仓单转至平台，买方需保证其平台账户有

足够的资金用于支付全额货款。 

全额货款=（成交价格+综合基差）×仓单公定重量 

第十四条 买方在平台报价时冻结的保证金可用于支付

货款。 

第十五条 T+D 交易日上午闭市后，郑商所办理标准仓

单过户并冻结买方全额货款，同时收取买方手续费。 

第十六条 T+D 交易日下午开市后，卖方申请划转首付

款，郑商所划转货款的 80%给卖方，同时收取卖方手续费。 

第十七条 卖方收到首付款后，应当向买方开具增值税

专用（普通）发票，发票可一次全额或多次分笔开具。买方

收到发票后应当及时确认。买方确认后郑商所根据以下公式

计算并划转剩余货款给卖方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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划转剩余货款金额=（总货款-首付款）×（开票金额÷总

货款） 

第十八条 发票流转事宜按照《郑州商品交易所综合业

务平台管理办法》有关规定执行。 

第四章 违约违规处理 

第十九条 买卖双方出现以下情形之一的，构成违约。

违约方应承担支付违约金等违约责任： 

（一） 买方未在约定或规定的时间内保证买方平台账

户有足够的资金支付货款； 

（二） 卖方未在约定或规定的时间内将交易对应的标

准仓单转至卖方平台账户； 

（三） 郑商所认定的其他违约违规行为。 

第二十条 买方出现第十九条（一）所述情形的，T+D

交易日上午闭市后，郑商所判定买方违约并划转买方违约金

至卖方平台账户；卖方出现第十九条（二）所述情形的，T+D

交易日上午闭市后，郑商所判定卖方违约并释放买方保证金，

卖方应在 T+D+1 交易日上午闭市前将卖方违约金入金至卖

方平台账户，T+D+1 交易日上午闭市后，郑商所划转卖方违

约金至买方平台账户。 

第二十一条 每张标准仓单的卖方违约金和买方违约金

等于买方报价时冻结的保证金。 

第二十二条 买卖双方违反本指引规定或有郑商所认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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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其他违规行为的，郑商所可以根据《郑州商品交易所综合

业务平台管理办法》等相关业务规则采取措施。 

第五章 附则 

第二十三条 本指引解释权属于郑州商品交易所。 

第二十四条 本指引自 2021 年 9 月 9 日起施行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